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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格报价人资格

1、供应商应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；

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（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

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）

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

录；

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2、报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律师事务所，能独立承

担民事责任，且独立于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；

3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二、项目说明

1. 项目名称：

河源市生态环境局东源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代理

2. 项目预算：人民币 12000 元代理诉讼一审阶段。

投标人应对项目所有内容进行投标，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

投标。

三、项目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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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律师事务所代理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河

源市东源县众鑫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保管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

件一案。

四、项目内容

1、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河源市东源县众鑫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

司保管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一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程序一

审代理。

2、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河源市东源县众鑫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

司保管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一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一案的非诉

讼调解。

五、技术服务要求

指派专职律师代理东源县仙塘镇热水村河源市东源县众鑫旺供

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保管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一案生态环境损害

赔偿诉讼程序、参与调解，按委托人要求起草、提交法律文书，出席

庭审程序，跟进诉讼案件。

六、采购项目商务要求

1、报价要求

合同总额为 12000 元；

2、服务要求

投标人应对采购项目整体负责，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法律

服务成果。

3、服务时间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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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标人需提供代理服务至该案一审阶段结束。

4、付款方式

（1）合同签订后 10日内采购人向财政申请拨付 12000 元。

（2）中标人凭以下有效文件与采购人结算：

1）合同；

2）中标人开具的正式发票；

5、其他要求

采购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将提供必要的配合及协调，如根据合

同规定及时付款、及时签署有关确认证书、与供应商一起确认项目实

施条件、提供实施所需的相关工作条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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